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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办〔2008〕1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各有关

中央企业：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

列重要部署和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认真做好“隐患治理年”的各项工

作，采取有力措施搞好安全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加大了安全生产工作力

度，确保了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目前，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残奥会即将举行，为切实加强奥

运会以后特别是残奥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严防事故反弹，巩固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的成

果，促进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克服松劲思想，保持警钟长鸣，切实做好当前的安全生产工作  

  目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部分行业（领域）事故仍然多发，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

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一些地方和部门产生了松劲思想，安全监管监察工作力度有所减弱；一些

生产经营单位为抢任务，突击生产，放松管理，导致事故发生。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

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牢固树立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的理念，坚决克服松劲思想

和厌战情绪，认真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特点，加强领导，切实落实“两个主体责任”和“两个责任

制”，始终保持警钟长鸣，进一步加大安全监管监察力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安全管理，持之以恒

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  

  二、加强监管监察，防止突击生产，有效遏制事故发生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其他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对重点行业

（领域）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监察。当前，要把严防生产经营单位超定员、超能力、超强度突击

生产和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作为监管监察的重点，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要坚

持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对北京奥运会后复产企业要严把复产验收关，明确复产验收部门责任，落实

验收措施，严格验收标准，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严防北京奥运会期间停产的企业一哄而起盲

目复产。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复产、突击生产的，要坚决予以查处；

酿成事故的，要依法严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同时，要严格执行“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的原

则，凡因降低验收标准，把关不严造成事故的，要严肃处理。  

  三、坚持常抓不懈，巩固百日督查成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在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的基础上，认真开展百日督查“回头



看”活动，定期组织各类专项督查检查，坚持常抓不懈，巩固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的成果。对

百日督查中发现并下达整改指令的重大隐患，要实行政府或部门挂牌督办和“销号”制度，做到计划

落实、组织落实、责任落实、资金落实、整改期限落实，确保重大隐患按期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

重大隐患，要实施重点监控，落实应急预案，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与此同时，要结合当前季节特

点，认真做好“隐患治理年”第三时段的工作，深入细致地排查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新隐患，并及

时整改消除，防患于未然。  

  四、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加大工作力度，继续深化安全专项整治  

  一是继续深化煤矿瓦斯治理和小煤矿整顿关闭两个攻坚战。一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煤矿瓦斯治理现场会的部署，围绕建立“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

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治理工作体系，全面总结推广各地瓦斯治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加大瓦斯治理

力度，有效防范煤矿瓦斯事故。二要按照“提高门槛、严格准入，打击非法、淘汰落后，资源整合、

提高档次，大矿托管、提高水平”的要求，抓好小煤矿的治理整顿工作，加大对无证非法生产小煤矿

的打击力度，严防已关闭矿井死灰复燃。三要督促各类煤炭企业，搞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加强安全基

础管理，推进安全技术进步，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二是深入开展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一要深入开展非

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大力推动以通风系统为重点的井工矿各工艺系统的完善；继续在小型露天采石

场推广中深孔爆破技术，强制推行分台阶（分层）正规开采；进一步加大采矿秩序整顿力度，打击非

法建设、非法生产、非法经营行为，严格安全准入，坚决取缔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

矿山；强化尾矿库的治理，防止由于违规筑坝、超储等因素导致垮坝事故的发生。二要加强危险化学

品的安全整治。认真实施“三同时”制度，严格新建项目安全准入；深入排查、摸清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运输、经营企业的情况，分类评估，重点监控，细化措施，加强监管；严格落实危险化学

品经营单位销售实名制，防止被盗和丢失；结合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工作，坚决关

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各类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提高危险化学品领域整体安全生产水平。三

要加大烟花爆竹行业的安全整治力度，推进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经营，坚决取缔关闭非法和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烟花爆竹企业。  

  三是继续抓好其他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一要切实加强道路交通方面的安全整治，进一

步搞好“五整顿”、“三加强”和治理“双超”工作，努力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降低事故总量。二

要进一步深化建筑施工、拖拉机等非客运车辆、渔业船舶和人员密集场所等方面的安全专项整治，解

决突出问题。三要继续加大对民爆行业“四超”行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四要进一

步搞好水上交通、铁路交通、民航飞行和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防止群死群伤事

故发生。  

  五、加强预报预警，落实防范措施，严防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台风、强雷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预报、预警和预防工

作，与有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密切掌握气象信息，及时向企业发布异常天气的预警通知，督促企业

抓好措施落实。要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督促各地、各单位加强

对受洪水、强雷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企业的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可能引发事故的重

大隐患。要制定并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尤其是对重大危险源、重要场所和重点部位，要重点盯防，防

止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六、加强应急管理，做到有备无患，有效应对事故灾难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应急救援预案，利用各种

方式，加强教育和培训，尤其要对已制定的预案进行广泛宣传，告知企业员工和周边群众，进一步增

强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做好防灾、避灾和自救互救工作。要加强企业与地方

的配合，搞好地企联动，开展联合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要细化各项措施，落实

救援队伍、物资和装备，保证救援工作需要。要加强应急值守，一旦发生事故，要做到反应灵敏、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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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果断、指挥有力、应对有效，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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